
征求意见表

	主办单位
	濮阳市政府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放管服”改革

协调小组办公室

	议题名称
	《开发区、工业园区、示范区申请下放的权力事项清单》

	意见单位
	
	主要负责人签字
	

	具

体

意

见
	一、关于拟申请政务服务清单中“经营性公墓建设审批”的权限在省级部门，市级没有权限。其他没有意见。
二、关于拟申请下放监管事项。建议增加监管事项：1.对民办非企业单位活动的监管；2.对养老服务机构活动的监管；3.对地名、住宅区及建筑物名称等活动的监管；4对殡仪服务站、骨灰堂活动的监管。监管事项子项对应增加相关活动的行政检查。

	主

要

依

据
	1.《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五条：“国务院民政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是本级人民政府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以下简称登记管理机关）”。第十九条：“登记管理机关履行下列监督管理职责：（一）负责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成立、变更、注销登记；（二）对民办非企业单位实施年度检查；（三）对民办非企业单位违反本条例的问题进行监督检查，对民办非企业单位违反本条例的行为给予行政处罚。”

2.《濮阳市地名管理办法》第四条：地名实行统一管理、分级负责制。


注：部门意见要写出明确意见及依据，并具体到需修改的内容；如无意见，在具体意见栏填写“无意见”。签字人必须为部门主要负责人，并加盖公章。


